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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

2026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科研成果计分方法

表 1 科研成果奖计分表

级别
分值

第一等 第二等 第三等 其他

国家级 500 300 200 100

省部级 300 200 100 20

说明：

1. 本表仅针对国家（省）科学技术奖、标准创新贡献奖、专利奖，及教育

部人文社科奖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、省政府优秀社科成

果奖。

2. 获奖排名均以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为准。

3. 有效排名：国家级第一等前 10、第二等前 7、第三等前 5；省级第一等

前 7、第二等前 5、第三等前 3。如有其它奖项等级，国家级前 3、省级第 1。

4. 排名第一的按上表中的分值计分，其他排名按上表分值除以对应排位次

计分。

表 2 其他科研创新成果奖计分表

级别
分值

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奖项

国家级 200 150 100 80

省部级 80 60 40 20

说明：

1.其他科研创新成果奖级别认定以获奖证书上的公章（最小单位公章）为准，

由学院招生工作小组、教授委员会、学位分委会组织专家审议决定。

2.获奖排名均以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为准；同一科研成果按就高原则认定一

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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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排名第一的按上表中的分值计分，其他有效排名（一等奖排名前 7、二等

奖排名前 5、三等奖排名前 3、其他奖项排名第 1）的按上表分值除以对应排位

次计分。

表 3 科研立项计分表

级别
分值

I类 II 类 其他

国家级 300 250 100

省部级 200 150 50

说明：

1. 科研项目级别、类别认定参照《福建农林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绩认

定暂行规定》（闽农林大职改［2023］3 号附件 6），上述办法中没有列入的项

目由学院招生工作小组、教授委员会、学位分委会组织专家审议决定。

2. 申请人须为项目主持人。

表 4 发表论文计分表

论文级别 分值（每篇）

顶级期刊 200

A 类期刊 150

B 类期刊 100

C 类期刊 50

说明：

1.论文级别的认定：高质量论文认定见招生方案附件 1，按“就高”原则予

以认定。论文中出现共同第一作者时，排名第一的按上表中的分值计分，其余按

上述分值除以对应位次计分，仅限排名前三位作者（含共同第一作者）参与计分。

2.在会议论文集、增刊、专刊、专辑、特刊、准印证刊物、非学术刊物上发

表的论文不能作为申报材料。周刊、旬刊、半月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可作为申报材

料（符合本规定的 C类及以上学术期刊除外）。

3.因申请人在工作期间更换工作单位导致论文第一单位不同时，申请人需提

供相关材料证明论文为本人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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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发明专利、新品种权计分表

说明：上表中涉及的项目仅限第一作者，须提供专利证书原件和新品权证

书原件，并附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的检索页。

表 6 出版著作、教材计分表

类别
分值

国家级出版社 非国家级出版社

出版著作

独著 60 50

合著

第一作者（体现在封面） 40 30

参与

撰写

5万字 5 1

10 万字 10 2

15 万字 15 5

20 万字 20 10

40 万字 40 30

出版教材

主编 40 30

副主编 20 10

参与

编写

2万字 2 0

5 万字 5 1

10 万字 10 2

15 万字 15 5

20 万及以上 20 10

其他专业

书籍

主编 20 15

副主编 10 5

参与

编写

2万字 1 0

5 万字 2.5 0.5

10 万字 5 1

15 万字 7.5 2.5

20 万及以上 10 5

类别 分值

授权发明专利、获得新品种权 30

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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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.国家级出版社以《福建农林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绩认定暂行规定》（闽

农林大职改〔2023〕3 号）文件中的附件 3为准。

2.作者姓名必须在著作或教材中有明确标示。

3.提供拟申请计分的著作、教材的原件，并附上著作、教材的检索页，检索

页夹入相应的论著中。

表 7 各类科技创新竞赛活动获奖计分表

级别
分值

第一等 第二等 第三等

国际赛赛

国家级
150 100 50

省级 80 50 30

说明：

1、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原中国国际"互联网+"大学生创新创业大

赛）”及“"挑战杯"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”两项赛事获奖单独计分，分值如

下：国赛金奖 100、银奖 80、铜奖 60；省赛金奖 80、银奖 60、铜奖 50。

2、学院认定的赛事目录见附件 1-附表 3。

3、获奖排名均以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为准，以团体为单位参赛且证书上未

体现个人姓名的奖项不予认定。

4、集体项目负责人按上述分值计分，其他成员按以上分值除其所对应的位

次计分；同一内容（项目）参加不同级别的竞赛活动只按最高标准计分，不累加。

5、各类赛事有效排名：第一等限排名前五；第二等及第三等限排名前三。

表 8 个人荣誉称号计分表

级别 分值

国家级 100

省级 50

说明：本项目仅针对经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个人行业荣誉称号以及国、

省两级政府颁发的个人先进荣誉称号。

本方法由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负责解释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7869991-8144086.html

